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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 
 

青西新管办发〔2020〕119 号 

 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青岛西海岸新区村级集体资金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： 

《青岛西海岸新区村级集体资金管理办法》已经管委区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5 日 

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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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村级集体资金管理办法 
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（指股份经济合作

社、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，以下简称村集体）资金管理，规范经

济行为，维护村集体资金安全，保护资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，提

高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不断增加村集体积累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农经发〔2013〕6 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青农发

〔2015〕67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村集体资金归村集体全体成员集体所有，受国家法

律保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、平调、挪用。镇

街村集体经济组织“三资”监管部门（简称镇街农村“三资”监

管部门）运转费用、管理费用等由镇街财政负担，不得从村集体

列支。 

第三条  规范村集体银行基本存款账户。每一个村集体开设

一个银行基本存款账户，用于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。 

第四条  搭建“银农直联”系统，提升农村“三资”监管水

平，银行基本存款账户的开设由区统筹安排，实现区、镇（街）

对村集体银行基本存款账户实时监管，收支原则上全部非现金结

算，资金全程留痕、去向可查，不留备用金，零星开支使用“村

务卡”，实现科技反腐，阳光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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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加强“印鉴”管理。村集体开户时，预留村集体公

章、董事长名章、镇街农村“三资”监管部门负责人名章，由镇

街和村集体共同控制、相互监督，村集体和镇街单方均不能从银

行取款、转账，保障村集体货币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不变。 

 第六条  村集体接受的财政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其使

用方向、支出范围、支出标准、支出用途、支出方式、支出层面、

列支科目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规划、计划、方案、任务清单落实，

各镇街及村集体不得擅自变更、调整、挪用。“土地补偿费”专

户（基本账户的二级账户），核算土地征用时取得的土地补偿费、

安置补助费、地上附属物及青苗补偿费等收入，按规定用于对农

户的土地补偿、失地农民的生活补助和养老保险、集体公益事业

和扩大再生产等支出。 

第七条 村集体各类收入（包括经营性收入、发包及上交收

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其他收入）及捐赠资金、“一事一议”筹资

筹劳资金、村集体借款等，由村集体开具省统一格式、区农业农

村局监制的收款收据或税务发票，原则上在当日将所收款项存入

村集体银行账户。不得坐支、挪用、公款私存或擅自抵顶债务，

严禁私设小金库、账外账。村集体财务人员应在 2个工作日内携

带收据、银行到账回执等到镇街 农村“三资”监管部门登记入

账。 

第八条 村级各类支出（包括经营支出、管理费用、其他支

出）及应付福利费等，按区制定的村集体民主议事决策机制的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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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，由村集体银行账户统一支付。 

第九条 严格执行村集体财务开支审批制度，审批事项按镇

街规定程序审批后，村集体财务人员提出支付申请，报相关附件，

镇街“三资”监管部门审核，按权限支付。 

第十条  在镇街指导下，各村集体要多渠道、多途径提高村

级集体资金使用效益，实现保值增值。村集体党组织、董事会、

监事会根据各村集体代管资金量、年支出额情况，在留足保障村

集体工作运转各项经费支出资金的基础上，对剩余资金提出管理

建议。由镇街采取招标或竞争性谈判方式，在确保村集体资金安

全的前提下，考虑银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情况，确定利率高

的银行为存款银行。其存单和相关凭证要由镇街“三资”监管部

门保管。每个村集体可以开设一个一般账户专门用于办理定期存

款业务，各镇街要统筹确定区域内开设一般账户涉及银行的数

量，原则上不得超过 3家。 

第十一条  各镇街应根据本办法和各自实际，制定镇街村集

体资金管理的实施细则，其基本存款账户的开设、各村集体资金

的析分要在三个月内完成。 

第十二条  违规或不按要求开设银行账户、使用村集体资金

的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涉嫌违法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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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 

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


